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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屆亞太地區企業併購模擬競賽規則 

 

 

一、賽務運作 

(一)、本屆競賽，主辦單位置賽務工作小組，負責規劃、統籌、執行競賽一切事項。 

(二)、賽務工作小組就競賽事務，其具體職權如下： 

1、制定、解釋規則 

2、管理賽務平台 

3、收受、處理競賽書狀 

4、處理違紀事件 

5、協助評審進行競賽評分 

6、其餘賽務相關事項 

 

二、競賽規則 

本競賽共分為三階段，第一階段應提出書面報告，第二階段為協商談判，第三階段為

向董事會報告 (競賽)。 

 (一)、第一階段 

1. 抽籤將 8支隊伍分成兩個群組，各群組均有 2支大陸隊伍、2支港台隊伍。 

2. 兩群組各負責不同產業，而出題者從產業中各選出三間企業（一家台/港企

業搭配二家大陸企業；或一家大陸企業搭配二家台/港企業），每群組中有兩

隊會代表同一家企業，依抽籤決定比賽組合。 

例如：第一群組選出的三間企業為宏達電、華為、聯想，則由兩支大陸地

區隊伍 (A1、A2) 分別代表宏達電 (宏達電一 (A1)、宏達電二 (A2))，兩支港

台隊伍(乙、丙) 分別代表華為、聯想。反之亦然。 

形成 A1 v. 乙；A2 v. 丙   二個團隊 

3. 依據 2. 而產生的團隊，同時向對方提出併購意向書，並在第二階段進行協

商。本屆競賽，不預設併購方與被併購方，而交由競賽隊伍自行規劃。由

於本次無攻守方之設計，故抽籤時將一併抽出每組先報告之隊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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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上例：經抽簽後決定乙代表華為、丙代表聯想，且抽籤決定 A1 與乙為一

組，A2 與丙為一組，則 A1 與乙互提併購意向書，A2 與丙互提併購意向

書。於第二階段，A1與乙進行協商，A2與丙進行協商。 

4. 併購意向書應於競賽前 15 天中午十二點前向主辦單位提交；提交方式以一

個檔案為限，並同時附上 PDF 及 Word 兩種檔案格式。內容應包含產業分

析、併購架構、併購價格、綜效分析。 

5. 併購意向書之本文 (不包括封面及目錄頁) 字數以 4000 字為上限。本文中若

有圖表，其圖表內之字數一律計算在內；但本文中因插入附註而於文字右

上方產生之附註數字編號，則不予計入。舉凡涉及數據、法規、及引用相

關資料等，應以附註標明出處。圖表及其他說明未包括於本文，而認評審

有參考必要者，均得以附錄或附註方式呈現，不計入 4000字。 

      (二)、第二階段 

1. 競賽日前 8天為協商時間，各隊伍得利用線上平台、視訊、面談或其他方式

進行協商。其中，競賽前 8日至 4日使用兩隊合意之溝通平台，競賽前 2日

至前 1日中午十二點止為面對面協商。（中間有一天為交通時間） 

2. 若雙方達成併購協議，則應就協議之主要內容，例如併構架構、價格、股權

比率、董事席次或其他涉及判斷併購是否真的達成協議之必要之點以條列

方式扼要載明於書面 (以一頁為限，得以手寫或電腦打字為之)，並由雙方隊

長代表簽名，於競賽前 1 日中午 12 點 20 分前繳交給主辦單位 (賽務組將於

競賽前 1 日中午 12點，前往各隊談判場所等候收取)。本份文件於競賽時提

供評審作為判定有無達成協議之參考。 

(三)、第三階段 

1. 倘雙方達成協議  

 共同報告時間（10 分鐘）：團隊代表向雙方之董事會報告併購協議之主

要內容與採行理由，必須包括架構、價格、與策略，另例如董事席次安

排、併購時程表，以及併購後整合方案等均可包括在內。 

 各自報告時間（15 分鐘）：雙方各自向其董事會簡報，報告與最初提案

相較，差別為何及為何作此讓步。 

 評審提問（10 分鐘）：每隊各有 3 位評審提問，若最後一位評審於提問

後剩餘時間不到 1分鐘，參賽隊伍於規定時間結束後，得延長 1分鐘作

答。 

 於全部報告過程中，每隊至少應有三名隊員上台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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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倘雙方未能達成協議 

 各自報告時間（20 分鐘）：各自說明己方的最終方案與最初提案之差

異、雙方最終方案間之差距、為何不能達成協議的理由、與談判破局之

因應。 

 評審提問（10分鐘）：同於「倘雙方達成協議」之規定。 

 於報告過程中，每隊至少應有三名隊員上台報告。 

3. 各隊伍報告所使用的簡報檔案，須在比賽當天十點前交給主辦單位。倘雙

方達成協議，共同報告之 PPT 以 10 張為限，各自報告之 PPT 以 20 張為

限；倘雙方未達成協議，各自報告之 PPT以 20張為限。 

4. 一組中先報告完畢之隊伍結束後應於場外等待，待另一隊伍完成報告後一

起至觀眾席聆聽後續隊伍報告。 

5. 評審講評（30 分鐘）：全部隊伍競賽結束後，由評審講評，每組講評各 7 分

鐘。 

6. 討論比賽結果（30-40分鐘）：講評結束後，由評審閉門討論及表決。 

7. 晚會暨頒獎典禮：穿插晚會餘興表演。 

 

三、獎項安排 

團體獎 

 最佳併購書類獎（2名） 

 最佳併購顧問團隊獎（3名）：冠軍、亞軍、季軍 

 最佳團隊獎（1名）：由達成交易的隊伍中選出，可從缺 

個人奬 

 最佳併購顧問獎 (3名) 

 最佳貢獻隊員獎 (6 名)：每隊自行推選一人，於競賽當日上午 10 點前送交賽務

組。 

 

四、評審事宜 

(一)、評審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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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評審團（5-7 人）：評審團均由外部公正、獨立且有經驗之人士組成，分屬

法律、財務、會計、企管領域之專業人士。 

2. 針對書面評審，評審對每一隊伍，均須附上 50字以內的評語。 

3. 評審團於競賽當日，應互推一人為主席，權限如下： 

 控制競賽時間 

 協調評審團提問、講評之順序 

 主持評審之討論與表決 

(二)、評分項目 

1. 第一階段 

 資料蒐集之完整、正確性：30% 

 併購提案之策略可行性：30% 

 併購提案之架構合理性、價格合理性：30% 

 書面編輯之專業、組織、架構：10% 

2. 第二階段  

倘雙方達成協議 

 資料蒐集之完整、正確性：20% 

 併購提案之策略可行性：30% 

 併購提案之架構合理性、價格合理性：30% 

 談判成熟度：20% 

倘雙方未達成協議 

 資料蒐集之完整、正確性：20% 

 併購提案之策略可行性：30% 

 併購提案之架構合理性、價格合理性：30% 

 併購破局後因應措施：20% 

(三)、評議過程：評審於所有決議均不得放棄表決權。 

1. 第一階段（最佳併購書類獎） 

 評分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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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併購意向書超過本規則所定字數之限制者，喪失參與書類獎之評比資 

格。 

B、每位評審就符合資格之隊伍，依所附表格排出優劣順序，並給予每隊 

50字以內之評語。 

C、由主辦單位進行加總，排名順序總合最低之前二者為優勝隊伍，若有 

       同分則並列。 

 提交時間：由評審在比賽前二日向主辦單位提交排序及評語。 

2. 第二階段  團體獎：最佳併購顧問團隊：冠軍、亞軍及季軍 

 採分別投票制，由冠軍隊伍開始投票，第一輪投票以票數過半為優勝。 

 若第一輪投票未有隊伍票數過半，則選擇最高、次高的隊伍，進入第二輪投

票。 

 第二輪投票中，票數較高的隊伍為優勝隊伍。若發生票數較高者有數隊同

分，則就該數隊再進行投票，直到產生結果為止。 

 亞軍、季軍隊伍之產生方式，準用冠軍隊伍的產生方式。 

3. 第三階段 個人奬：最佳併購顧問：由評審合議從不同團隊中選出 3名代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獲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佳貢獻隊員：已於賽前由各隊提出。 

4. 第四階段   最佳團隊獎 

 本屆競賽若無達成交易之組合，本獎項從缺。 

 若本屆競賽有一組達成交易，由評審以過半數之決議直接投票決定該隊伍應

否獲獎。 

 若本屆競賽有二組(以上)達成交易： 

每位評審選出最佳團隊獎得主 1 名，以票數最高者獲獎。若票數最高者有 2

名以上時，則就該數名最高票者以同一方式繼續投票，以此類推，直到選出

唯一最高票者為止。 

 (四)、評審資訊之公開 

 併購意向書之評語及投票紀錄（均不具名） 

 競賽全程 DVD錄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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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，競賽日時間表 

2014年 3月 28日 （五） 

時        間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 

11:30-12:20    評審團集合進行賽前會議，決定提問順序及賽後講評順序。 

12:30-12:40    競賽開幕式 

12:45-13:45    第一組競賽 

13:50-14:50    第二組競賽 

14:50-15:10    中場休息 

15:10-16:10    第三組競賽 

16:15-17:15    第四組競賽 

17:20-17:50    評審講評 

17:50-18:30    評審閉門討論與表決 

18:30-21:00    晚會暨餘興表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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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競賽日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隊伍向對方提交併購意向書。 3/13 中午 12 點前 

 

第一階段

2/21 

1、本次競賽主題為產業鏈併購。 

2、由出題者選定兩組產業（X、Y），每組產業中各含三間企業。 

3、以抽籤方式，將 8 支隊伍（大陸隊伍 A1, A2, B, C，港台隊伍甲 1, 甲 2, 乙, 

丙）分入兩組中，並決定企業。大陸隊伍抽台/港企業，港台隊伍抽大陸企業。 

 

X 產業 

X2 陸企 

A1

陸 

A2

陸 

乙

台 

丙

台 

X1 台企 X3 陸企 

Y2 台企 

甲 1

台 

甲 2

港 

B陸 C陸 

Y1 陸企 Y3 台企 
X 產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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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隊伍於競賽日繳交簡報檔案

及最佳貢獻隊員名單 
第三階段 

3/28 早上 10 點前 

各隊伍與對方進行線上協商、談判 第二階段 

3/20-3/25 

各隊伍進行面對面協商 3/26-3/27 中午 12 點 

競賽日向評審團報告併購議案 3/28  

達成併購協議隊伍，繳交

協議達成書 

3/27 中午 12 點 20 分前 


